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假冒他人注商册标
,

是一种性质比较

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的 犯 罪 行

为
。

因此
,

依照法律规定
, 它是检察机关

直接受理的公诉案件之一
,

不 仅 被 侵 权

人
,

就是其他机关
、

团体
、

企业
、

事业单

位和公民
,

也可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和检

举
。

毫无疑义
,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公诉此

类案件
,

是对商标专用权的有效保护
。

国营企业经 营管理权是新型 的财产权

崔 勤 之

国营企业财产权的性质
,

是民法上有重要意义
、

迄今还没有定论的问题
。

究竟应该

给国营企业以什么样的财产权利 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当前
,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存在的不同看法
,

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

企业 享 有 所 有

权
。

企业的财产归企业所有
,

企业在遵守法律
、

尊重社会利益
、

保证扩大和增殖企业财

产的前提下
,

有权对其财产独立地占有
、

使用和处分
。

这种意见实际上就是取消国家所

有权
,

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
。

二
、

企业享有占有权
。

这就是在所有人 国家 保留最终

处置权的条件下
,

占有人 企业 对所有人的财产所享有的充分支配权
。

这种意见也是

欠妥的
,

它形成在国营企业财产上同时存在着国家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两个主体
。

提出

这样看法的同志不了解在同一物上
,

只有在共有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所有权主体
。

而国家与国营企业对国营企业的财产并不存在共有关系
。

三
、

企业

享有法人所有权
。

这种意见认为
,

企业法人在法律和国家指令性计划规定的范围内享有

法人所有权
,

对它的财产行使占有
、

使用和处分权
。

这是根据资本主义企业法人享有财

产所有权的情况而提出的主张
。

但我国国营企业对其财产所享有的权利与资本主义企业

法人的所有权是根本不同的
。

国营企业财产是由国家拨给的
,

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
。

只

是基于国家的授权
,

企业在法定范围内对其财产享有一定的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利
,

而不能依照 自己的意志
,

像对待 自己所有的财产一样来 自由支配企业 的财产
。

四
、

企业

享有财产用益权
。

这种意见认为
,

国营企业成立后
,

对国家交付的财产获得了用益权
,

国家则对企业的财产保留最终收回的权利
。

我们认为
,

用益权是指对他人的物有使用和收

益的权利
。

显然用益权不能完全概括国营企业所享有的财产权利
,

因国营企业对其财产

还有一定的处分权
。

五
、

企业享有经营管理权
。

即企业在服从国家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

国家计划的前提下
,

由国家授权
,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管理的国家财产享有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利
。

我 们 基本上赞成这种意见
,

因 为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

有利于国

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

但对经营管理权的含又
、

性质和作用等
,

我们还有着不同的看法
。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
。

在现阶段
,

还存在着国家计划指导下 的 商 品 生

产和商品交换
。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国家是领导者和组织者
。

列宁指出 “ 没有一个使

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
,

社会主义就

无从设想
。 ” 国营企业是国家的基本生产经营单位

。

它的主要经济活动
,

必须按照国家

的统一计划进行
。

由于国家将一部分财产交国营企业经营管理
,

就决定了国营企业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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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负有一定的经济责任
。

而企业的经济责任只有向企业的经济权利以及适当的物质利

益同时存在
,

相辅相成
,

才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

为此
,

必须使国营企业具有相

对的独立性
,

每个国营企业都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
。

要保证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
,

国家就必须对基本的生产资 料拥 有 所 有

权
,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职能
,

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
,

把握住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和方向
。

又由于 “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 《 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 》第 卷第 页
,

按照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
,

除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外
,

企

业和劳动者又有各自相对的物质利益
。

为了首先保证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

国家就要保

持对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

与此同时
,

为了经营管理好国家财产
,

调动国营企业的积极

性
,

国家必须授权给国营企业使它在法律
、

计划及政府其他指示所规定的范围内
, 对其

财产享有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利
,

即享有经营管理权
, 以保障国营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

权利和物质利益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现阶段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出现的财产所有权与经

营管理权之间的分离
,

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

这样
,

既能保证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
,

又能充分发挥每个企业的积极性
,

使四化建设顺

利进行
。

一些同志不同意国营企业享有经营管理权
,

主要有以下理由 第一
,

认为这种办法

使企业实际上处于无权的地位
, 窒息企业内在的动力

,

造成吃 “大锅饭 ” 现象
。

第二
,

经

营管理权不是法学概念
,

它体现不出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

第三 , 经营管理权不是独立

的财产权
, 没有体现出企业的独自利益

。

第四 ,

经营管理权缺乏财产权利作为依据 , 只

不过是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已
。

这四点理 由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看待

改革之前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的主要原因 , 二是如何理解经营管理 权 这 个 概

念
。

一 实行改革前
,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左倾错误

的影响
,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把生产资料的统一调拨和产

品的统购包销看作是国营企业管理的唯一形式
,

忽视国营企业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
,

使

国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几乎全部都要听从于国家
, 没有或很少有自主权

。

二 一个概念能否成为法律概念
,

既要从文字上看它能否体现其所包含的意思
,

又要从内容上看它能否体现出明确的权利和义务
。

当前
,

对经营管理权这个概 念 的 理 解

确实存在着问题
。

这是因为 我国的法制还不完备
,

对国营企业应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所

承担的义务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再则
,

国内外虽也有些人提出过国营企业享有经营管

理权的看法
,

但对其内容说法不一 ,

致使经营管理权这个概念含混不清
。

目前
,

我国学

术界对这个概念的说法大体有以下四种 经营管理不仅是企业的权利
,

而且也是

它的义务 , 经营管理权是同占有权
、

使用权并列的一种权能 经营管理权

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具体体现 , 经营管理权是对国家财产行使占有
、

使用
、

处分

的权能
。

为确保国营企业应享有的财产权利
,

国家需要通过有关法律
、

法令明确规定国

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性质和内容
。

我们认为
,

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是一种类似物权性质的新型财产权
。

财产权是指

具有经济内容的权利
。

经营管理权是因营企业对其财产所享有的权利
,

它具 有 经 济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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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因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是财产权

。

这种财产权又具有物权的某些特征
。

物权是

对物直接管领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
。

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具有类似物权的性质主要

表现在 国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标的是国家拨给的一部分国家财产
,

也就是说这种权利

的标的是物
,

是财产 , 国营企业享有经营管理权
,

可以在法定范围内对其财产直接行使

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利
,

并可以向第三人直接主张这种权利
,

而不是请求 第 三 人 做

某种行为
。

之所以称国营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新型的财产权
,

是因为 一 这种财产权

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建立以后才出现的
,

它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 二 国营

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内容是权利
、

义务和责任相结合
,

即国营企业在享有财产权利的同时

又承担着义务和责任
。

国营企业的权利是在法定范围内
,

对其财产享有占有
、

使用
、

处

分的权利
,

国营企业的义务和责任是保证国有财产不受损害
,

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
,

通过财产权利的行使
,

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
、

上交利润和税收任务
, 努力提高企业

的经济效果 , 三 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由国家所有权派生
,

是国家授予的
,

具有从

属性质
。

国营企业行使这种权利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 而首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

四 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是与企业的地位密切联系的
。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
,

国营企

业既是被领导者
,

它的主要经济活动必须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进行
, 又是相对独立的经

济单位
,

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权利和物质利益
。

国营企业所处的这种地位
,

决定它在承

担义务的同时
,

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利
。

采取国营企业对其财产享有经营管理权的办法
,

第一
,

有利于维护国家所有权
,

保

证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
。

由于国营企业在组织上处于从属地位
,

其财产所有权属

于国家
,

国家就可 以向国营企业直接下达指令性的经济计划
,

这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

计划领导 的强有力的手段
。

同时
,

国家通过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签订经济合同
,

可以把

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间接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轨道
,

从而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 比 例 地 发

展
。

第二 ,

有利于确立
、

保障国营企业相对独立的地位
,

调动企业 的积极性
。

由于国营

企业对其财产享有经营管理权
,

就可以使企业对其财产处于有权的地位
,

就能相对独立

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 使企业对国家的义务

、

责任同企业应有的权利统一起来
,

从而调

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

促进生产发展
。

当前
,

调整国民经济
,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正在全国深入地进行着
。

为使作为

上层建筑的法学起到促进生产关系的改革
、

变化和巩固的作用
,

我们应该从我们国家的

实际情况出发
,

对国营企业财产权的性质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

作出科学的结论
,

使

之切实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

促进四化建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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